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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公告编号：2018-058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筹资金 6.90 亿

元向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集团”）购买其所有的郴

州步步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郴州步步高投资”）全部股东权益(以下简

称“标的资产一”)，郴州步步高投资的主要实物资产为投资性房地产，合计面

积 107,422.45 平方米，以购买价格 6.90 亿元计算，单价为 6423.24 元/平方米；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 2.45 亿元向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置

业”）购买其所有的位于郴州市国庆北路的“步步高置业·新天地”项目的待售

商铺，共计 97 套，总实测面积为 11,811.12 平方米(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二”)。 

步步高集团、步步高置业均为公司关联方，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会议以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购

买资产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填先生、杨芳女士、师茜女士回避了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相关部门批准。该事项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项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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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1,767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海霞 

注册地：湘潭市岳塘区芙蓉大道 168 号 

经营范围：投资商业；普通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物业管理；

仓储保管；商品配送；农副产品加工；政策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步步高集团的总资产为 2,626,615.47 万元，净资

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242,082.01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647,413.22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01.44 万

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步步高集团的总资产为 2,631,781.72 万元，净资

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240,471.20 万元，2018 年度第一季度主营业务

收入 500,024.72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383.51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 

履约能力分析：步步高集团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

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2、步步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5 月 17 日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曲尉坪 

注册地：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步步高大道 19 号 1 号楼 1 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产销售，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城镇化建

设，市政建设，新农村建设，酒店经营管理，商业经营管理，房屋及柜台租赁建

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步步高置业的总资产为 699,227.37 万元，净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10,776.49 万元，2017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62,792.35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40.07 万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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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步步高置业的总资产为 645,571.02 万元，净资产(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2,460.36 万元，2018 年第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

10,527.11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285.58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步步高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持有本公司 302,241,1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9%。步步高置业为步

步高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步步高置业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财务状况正常，履约能力

强，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一”：郴州步步高投资的全部股东权益 

1、郴州步步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郴州步步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00597568474D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郴州市北湖区国庆北路3号(中国工商银行北湖支行办公楼8楼) 

法定代表人：周梁 

注册资金：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5月21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与经营管理。 

2、郴州步步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情况 

2012 年 5 月 21 日，法人步步高集团独资设立郴州步步高投资，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2018 年 5 月 25 日，经郴州步步高投资股东会决议，由于

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39,000.00 万的资本性投

入，该次资本性投入未新增注册资本，全部新增资本公积。 

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郴州步步高投资股权结构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4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100% 货币 

 

3、近一年一期的资产、财务、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8/5/31 

总资产 36,025.03 41,380.17 

总负债 35,644.93 2,349.05 

所有者权益 380.10 39,031.12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3,312.67 1,380.28 

净利润 -125.10 -348.98 

审计报告类型 无保留意见 无保留意见 

上述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4、交易标的资产概况 

郴州步步高投资的主要实物资产为投资性房地产，坐落于郴州市国庆北路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的商业服务用房房地产。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不动产权证号 户号 结构 面积(㎡) 

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0990 号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1203 钢混 5424.69 

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0989 号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 1200 钢混 8448.16 

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0991 号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 2200 钢混 7163.7 

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0992 号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 3200 钢混 7751.93 

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0993 号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 4200 钢混 8025.12 

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0994 号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 5200 钢混 8662.71 

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0995 号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 6200 钢混 8605.63 

8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0996 号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 7200 钢混 8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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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0997 号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 8200 钢混 7027.81 

10 无 
步步高置业﹒新天地负一层至

负三层车位 
钢混 847(个)

注
 

注：此处披露的车位数量单位是个 

郴州步步高投资所有的投资性房地产位于郴州市北湖区国庆北路 10 号。投

资性房地产共计 10 项：地上 1 至 8 层及部分负一层已办理权证（合计建筑面积

为 69,444.95 平方米），负一层至负三层配套 847 个车位（配套设施合计建筑面

积为 37,977.50 平方米）。目前，已办理不动产权证的 9 项投资性房地产的证载

权属人为郴州步步高投资；配套设施未办理权证。 

5、评估情况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评估”)出具的开元评报字

[2018]334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郴州步步高投资申报

评估并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账面价值为 41,380.17 万元、负债总额账面值为 2,349.05

万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39,031.12 万元。 

经评估，郴州步步高投资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评估值

为 69,680.82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30,649.70 万元，增值率为 78.53%。 

郴州步步高投资的主要实物资产为投资性房地产，合计面积 107,422.45 平方

米，根据开元评估评估报告：“标的资产一”投资性房地产评估价值为 6.99 亿

元，单价 6507.08 元/平方米。 

6、其它 

（1）租赁情况 

郴州步步高投资将位于郴州市国庆北路负一层及地面一至八层物业出租给

公司，郴州步步高投资负责为公司在物业的前坪广场划定停车位、在负一层及负

二层提供配套停车服务，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止。

第 1—3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45 元/月/平方米；第 4—6 年租赁费用为人民币 55

元/月/平方米；从第 7 年开始每 3 年租赁费用递增 5%。 

（2）关联资金占用情况及清理计划 

截至评估基准日，步步高集团对郴州步步高投资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2,129.27 万元，步步高集团承诺在本次股权交割前偿还标的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本金及全部利息。 

除此以外，交易标的不存在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 



 6 

（3）抵押、对外担保情况及清理计划 

2018 年 5 月 10 日，郴州步步高投资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

合同编号为平银武物额抵字 20180510 号第 001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郴

州步步高投资将不动产权证号为：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0989、0010990、

0010991、0010992、0010993、0010994、0010995、0010996、0010997 号房产（建

筑面积合计 69,444.95 平方米）抵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为步步

高置业自 2015 年 9 月 9 日至 2020 年 9 月 8 日在该行办理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

务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郴州步步高投资已积极协调相关债权银行办理以上担保清理手

续，并承诺在本次股权交割前将以上资产抵押及担保予以全部解除。除此以外，

交易标的不存在其它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二）“标的资产二”：步步高置业所有的位于郴州市国庆北路的“步步高置

业·新天地”项目的待售商铺，共计 97 套。 

1、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步步高置业所有的位于郴州市国庆北路的“步步高置业·新天地”项目的待

售商铺，共计 97 套，总实测面积为 11,811.12 平方米，账面值为 23,342.32 万元。

目前均已办理不动产权证，房屋未设置抵押权。明细如下： 

序号 不动产权证号 铺号 结构 面积(㎡) 

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06 号 -181 钢混 259.43 

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04 号 -180 钢混 1,293.82 

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00 号 -178 钢混 232.69 

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98 号 -177 钢混 262.56 

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92 号 -174 钢混 49.73 

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90 号 -173 钢混 61.52 

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88 号 -172 钢混 115.33 

8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66 号 -161 钢混 18.75 

9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64 号 -160 钢混 77.55 

10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60 号 -158 钢混 49.60 

1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58 号 -157 钢混 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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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56 号 -156 钢混 51.55 

1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52 号 -154 钢混 24.35 

1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38 号 -147 钢混 12.49 

1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32 号 -144 钢混 17.05 

1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14 号 -135 钢混 17.61 

1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12 号 -134 钢混 16.62 

18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10 号 -133 钢混 16.66 

19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08 号 -132 钢混 14.39 

20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86 号 -121 钢混 27.08 

2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84 号 -120 钢混 27.53 

2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82 号 -119 钢混 30.48 

2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68 号 -112 钢混 55.12 

2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66 号 -111 钢混 48.44 

2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64 号 -110 钢混 52.48 

2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62 号 -109 钢混 84.41 

2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60 号 -108 钢混 133.96 

28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57 号 -106 钢混 371.77 

29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55 号 -105 钢混 1,596.10 

30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53 号 -104 钢混 529.46 

3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51 号 -103 钢混 171.78 

3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49 号 -102 钢混 110.65 

3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47 号 -101 钢混 66.07 

3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46 号 101 钢混 104.97 

3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87 号 122 钢混 21.79 

3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95 号 126 钢混 21.63 

3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797 号 127 钢混 20.35 

38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35 号 146 钢混 12.47 

39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69 号 163 钢混 22.22 

40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71 号 164 钢混 26.24 

4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73 号 165 钢混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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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75 号 166 钢混 33.59 

4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77 号 167 钢混 16.57 

4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79 号 168 钢混 14.86 

4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881 号 169 钢混 19.02 

4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11 号 186 钢混 34.09 

4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26 号 202 钢混 75.51 

48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32 号 208 钢混 42.87 

49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38 号 214 钢混 35.79 

50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39 号 215 钢混 32.71 

5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40 号 216 钢混 71.38 

5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43 号 219 钢混 59.13 

5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45 号 221 钢混 80.85 

5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46 号 222 钢混 139.09 

5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47 号 223 钢混 106.01 

5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48 号 224 钢混 153.23 

5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50 号 226 钢混 122.78 

58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51 号 227 钢混 153.40 

59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59 号 235 钢混 24.87 

60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60 号 236 钢混 27.34 

6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61 号 237 钢混 27.22 

6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66 号 242 钢混 85.28 

6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67 号 243 钢混 59.93 

6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71 号 247 钢混 69.34 

6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73 号 249 钢混 38.67 

6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74 号 250 钢混 59.88 

6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75 号 251 钢混 58.71 

68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76 号 252 钢混 76.61 

69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77 号 253 钢混 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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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78 号 254 钢混 130.66 

7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79 号 255 钢混 249.31 

7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80 号 256 钢混 333.52 

7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83 号 301 钢混 221.92 

7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86 号 304 钢混 116.77 

7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87 号 305 钢混 51.03 

7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88 号 306 钢混 123.51 

7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89 号 307 钢混 162.62 

78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3990 号 308 钢混 29.95 

79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060 号 412 钢混 218.13 

80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135 号 487 钢混 23.51 

8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163 号 1104 钢混 130.06 

8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165 号 1105 钢混 142.59 

8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166 号 1106 钢混 36.26 

8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167 号 1107 钢混 23.60 

8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170 号 1110 钢混 44.21 

8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171 号 1111 钢混 44.53 

8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226 号 1167 钢混 37.50 

88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227 号 1168 钢混 26.26 

89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242 号 1183 钢混 121.95 

90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243 号 1184 钢混 185.16 

91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246 号 1187 钢混 1,004.58 

92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263 号 1210 钢混 76.17 

93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264 号 1211 钢混 66.96 

94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265 号 1212 钢混 98.50 

95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428 号 214-1 钢混 41.30 

96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432 号 228-2 钢混 20.84 

97 湘<2018>北湖不动产权第 0014435 号 305-1 钢混 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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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作价9.35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定价依据

与交易价格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公告披露前 24 个月步步高集团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之

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步步高集团及其

关联方与本公司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

露，请参阅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有关年度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

件。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购买关联方资产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有

利于减少日常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公司独立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

质量，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高公司效益，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

影响力，保证公司的市场规模和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 

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

格，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

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公司与关联方

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

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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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的关联交易依

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

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参照评估价值协商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评估报告； 

4、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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